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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

于对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

第 33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就《关注函》的回复事宜，公

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2020 年 7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相关股

东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部分内容延期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1）。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收到相关股东即常州炬仁光电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仁光电”）、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汇宝金源”）、王立军、王益民、王静媛的书面回

复函，情况如下： 

1、王益民回复：现就贵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发送的《询问函》

回复如下：问题：炬仁光电、汇宝金源、王立军、王益民、王静媛是

公司相关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答复：本人持有金运激光，主要基于看好贵公

司业务发展，分享贵公司股票上涨红利。本人长期从事电子行业有关

工作，投资贵公司股票行为系本人基于多年的商业思维和投资经验，

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相关权益的持有和变动，系维护个人持仓市值

所为，不涉及收购或其他投资安排，也无意参与贵公司生产经营决策，

也无在贵公司管理层任职的计划。出于实现个人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虑，

仍会参与一些熟悉行业企业的权益投资。本人在投资金运激光股票时，

与王立军（含其控制的炬仁光电、汇宝金源等企业）、王静媛不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相关方均投资于贵公司股票，无事前合意，相关行为

关联纯属偶然。（1）本人经济独立，长期投资股票，有独立收入来源，

独立生活，独自进行金运激光股票投资决策；（2）相互之间不存在口

头或书面的一致行动安排，不存在相互委托投票或共同提案的情形，

未曾行使股东表决权，无共同扩大所能支配金运激光表决权数量的行

为或事实。本人未持有炬仁光电和汇宝金源任何股权，也未参与该企

业股东帐户投资贵公司股票的任何决策，与炬仁光电、汇宝金源及王

立军控制的其他企业无任何一致行动关系。本人股东账户最高持有金

运激光股份从未触及 5%的信息披露标准。 

2、王静媛回复：现就贵公司 2020 年 7 月 1 日发送的《询问函》

回复如下：问题：炬仁光电、汇宝金源、王立军、王益民、王静媛是

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答复：由于个人理财和资产保值的需要，长期

进行股票投资，对于熟悉的行业、熟悉的股票逢低建仓、逢高卖出，

无意行使任何股票表决权或参与其经营管理，更无意收购上市公司股



份或取得控制权。本人在投资金运激光股票时，独立判断、自主决策，

与炬仁光电、汇宝金源、王立军、王益民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1）

本人经济独立，长期进行企业投资和股票投资，有独立收入来源，独

自进行股票投资决策；（2）相互之间不存在口头或书面的一致行动安

排，不存在相互委托投票或共同提案的情形，未曾行使股东表决权，

无共同扩大所能支配金运激光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本人未持有

炬仁光电和汇宝金源任何股权，也未参与该企业股东帐户投资贵公司

股票的任何决策，与炬仁光电、汇宝金源及王立军控制的其他企业无

任何一致行动关系。本人持有金运激光股份从未触及 5%的信息披露

标准。 

3、王立军、炬仁光电及汇宝金源一同回复：炬仁光电、汇宝金

源、王立军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收到贵公司发送的《询问函》，要求相

关方在 7 月 5 日前书面回复有关问题。收到《询问函》后，炬仁光电、

汇宝金源、王立军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相关要求尤其是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则，提高认识、加深理解。

由于一致行动人规则、持有一定比例股份后的变动披露规则较为复杂，

且均需以准确的持股比例计算为认定基础。《询问函》涉及的相关信

息及情况需详细计算、核实、查证，以保证真实、准确，工作量大。

为此，炬仁光电、汇宝金源、王立军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向贵公司提

交延期回复说明，并得到贵公司充分理解。现就《询问函》所涉问题

回复如下：问题 1：炬仁光电、汇宝金源、王立军、王益民、王静媛

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答复：因看好金运激光业务的发展前景，基



于个人及企业财务投资需求，自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王立军

及控股的炬仁光电、汇宝金源、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太

平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太平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帐户（以下统称“五

家企业”）存在买卖金运激光股票的情形，旨在获取二级市场价差收

益。王立军及五家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

金运激光股票的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规情况，也不以

收购上市公司、取得控制权为目的，未曾行使股东表决权。尽管如此，

如从严理解《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五家

企业在股权架构上均由王立军控制，因此相互间构成投资时的一致行

动关系。王益民、王静媛虽与王立军具有亲属关系，但相互间不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与王立军控制的企业也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

下：（1）三者之间经济上相互独立，各自有独立收入来源，无经济上

的依附关系，生活场所、生活空间也相互独立，王益民、王静媛各自

基于对金运激光投资价值的独立判断、独立思考，自主做出投资决策；

（2）相互之间不存在口头或书面的一致行动安排，不存在相互委托

投票或共同提案的情形，未曾行使表决权,无共同扩大所能支配金运

激光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王益民、王静媛未持有炬仁光电和汇

宝金源任何股权，也未参与两家企业投资金运激光股票的任何决策,

炬仁光电、汇宝金源与王益民、王静媛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问题

2:若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则应当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答复：接到

贵公司 6 月 24 日及后续《询问函》后，王立军及五家企业认真学习

相关监管法规，对交易金运激光股票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逐步意识



到因对于证券监管规定中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认定及交易知识、规则缺

乏认识，在针对金运激光股票交易过程中，未能及时将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的各交易主体合并视为一致行动人来规范持股和交易行为；在此

盲区下，直接导致相关交易主体的持股未合并计算，误触信息披露等

规则。王立军及五家企业对于在交易金运激光股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认真检讨，并为自身规则学习不够、投资知识、规则缺乏、操

作不当而导致未能及时披露信息披露义务深感懊悔和不安，在此向贵

公司及投资者表示诚挚歉意，并将依法依规补充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配合贵公司做好相关工作。(1)首次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5%的时点。

根据我们的计算，2019 年 7 月 22 日，王立军及五家企业合计持有金

运激光股票 636. 6126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5. 05%。(2)每增

加或减少 1%持股比例的时点。王立军及五家企业合计持有金运激光

股票超过 5%后，存在后续增加 1%或减少 1%的情况(前期，王立军及

五家企业涉及金运激光股票交易流水已提交贵公司)。相关情况请参

所拟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针对不熟悉资本市场规则和知识导致的上

述问题与错误，王立军及五家企业做了深刻反省，在向广大投资者诚

恳道歉的同时，郑重做出如下表态：一是将虚心接受监管处理意见，

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加强培训和教育，进一步提升知识结构；二是牢

固树立合规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落实证券法律法规有关要求，杜绝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三是积极配合交易所和上市公司，做好后续处

理工作。 

上述有关事项的后继情况若达到披露标准，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